醴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文联是中共醴陵市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，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，本单位无二级机构。其主要职能是：

1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文学艺术的方针、政策，制订全市文学艺术的发展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2、组织全市作家、艺术家和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，发展和繁荣我市文学艺术事业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。

3、组织、指导全市各文学艺术协会和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，组织文艺演出、展出活动，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。

4、组织作家、艺术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，加强创作实践，参与省内外、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。　

5、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、评论工作者，开展各种文艺理论研究。　

6、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，培养全市各类文学艺术人才。　

7、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7年预算数75.98万元，上年结转14.36万元。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75.98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7年预算数75.98万元，上年结转14.36万元。其中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89.11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1.23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预算数为62.81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6.81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7年预算数为27.53万元，是指为醴陵陶瓷文化产业宣传推广及书法美术授课费用等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1.5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8.5万元，比2016年增加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6.5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全市公车改革而减少了相关费用；会议费0.5万元,培训费2.5万元。

